
室内设计师专业技能（水平）评价认证 

合作机构管理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

知》等相关文件要求，推动室内装饰行业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

解决行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与技能人才培养之间的供需失衡

局面，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决定在全国开展“室内设计师专业技

能（水平）评价认证”工作。为加强“室内设计师专业技能（水

平）评价认证”工作中合作机构的建设和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合作机构是指符合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相关要求，经“室内设计师专业技能（水平）评价认证”运营

管理单位初审、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复审通过，承担“室内设计

师专业技能（水平）评价认证”专业技能人才培养任务的实施

机构。 

第三条 “室内设计师专业技能（水平）评价认证”合作

机构的申报主体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地方行业组织、社会

教育咨询机构等单位。 

第二章 合作机构申报条件 

第四条 申报单位应具有丰富的人才培养工作经验，在本

地区、本行业具有一定影响力，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具备开展“室内设计师专业技能（水平）评价认证”

工作的教学场地及软、硬件配套设施。 

（三）具有良好的社会信用，无违法、失信、重大经济纠

纷、不良借贷等行为。 

第五条 申报单位须提供下列申报材料 

（一）合作机构申请表； 

（二）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法人（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机构资质证明材料。 

第三章 合作机构认定程序 

第六条 合作机构申报遵循自愿、公开、公正的原则，按

如下程序进行认定： 

（一）申报单位填写合作机构申请表并提交相关申请资料； 

（二）“室内设计师专业技能（水平）评价认证”运营管

理单位对申请资料进行初审，必要时进行实地考察确定候选单

位； 

（三）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对候选单位申请资料进行复审； 

（四）候选单位经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复审通过后确定为合

作机构，并签订合作协议； 

（五）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向合作机构颁发授权书、授权铜

牌，“室内设计师专业技能（水平）评价认证”运营管理单位

对合作机构进行业务培训。 



第四章 合作机构运行 

第七条 合作机构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主管部

门的相关管理制度，自觉接受“室内设计师专业技能（水平）

评价认证”工作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的指导和监督，规范开展

招生、培训等相关工作。 

第八条 合作机构不得以“室内设计师专业技能（水平）

评价认证”合作机构名义，从事任何未经授权的经营性活动。 

第九条 合作机构对外发布的与“室内设计师专业技能（水

平）评价认证”相关的宣传资料、课程内容、招生信息、媒体

采访、会展活动等须提前报送至主管单位审核备案，审核通过

后方可开展相关工作。 

第十条 合作机构可集中为其招收的学员申请报名参加

“室内设计师专业技能（水平）评价认证”培训和考试测评，

通过考试的学员可获得由中国室内装饰协会颁发的“室内设计

师专业技能（水平）证书”。 

第十一条 合作机构应积极参与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组织的

各项活动，广泛开展人才培养研讨和经验交流，提升人才培养

服务能力和水平。 

第五章 合作机构考核管理 

第十二条 合作机构实行年度检查考核制度，考核内容包

括合作机构设施配备情况、制度执行情况、任务完成情况等。



考核不通过，撤销合作机构资格；考核通过，可以协商续签合

作协议。 

第十三条 对违反制度及有关规定，出现乱办班、乱收费、

乱发证现象的合作机构，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将撤销合作机构资

格，同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将对优秀合作机构给与适当

奖励和政策支持。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室内装饰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9年 9月 10日起实施。 




